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乍浦路89号星荟中心1座8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

227,221,361

37.94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及通讯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张诚栩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0人，其中独立董事王晶晶女士及冯国富先生因个人原因未

能出席现场，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董事周晓兰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吴伟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总经理刘辉、副总经理胡震宁、副总经理陆晓艳、董事会秘书张诚栩和财务总监廖上林

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18,521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2,840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18,521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2,840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05,721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15,64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05,721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15,64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18,521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2,840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05,721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15,64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向（类）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890,721

比例（%）

99.8544

反对

票数

330,640

比例（%）

0.14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6,890,721

比例（%）

99.8544

反对

票数

330,640

比例（%）

0.14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3,427,209

比例（%）

99.9904

反对

票数

15,640

比例（%）

0.009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05,721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15,64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05,721

比例（%）

99.9931

反对

票数

15,640

比例（%）

0.006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未来三年（2024-2026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218,521

比例（%）

99.9987

反对

票数

2,840

比例（%）

0.00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675,564

比例（%）

98.8795

反对

票数

2,545,797

比例（%）

1.12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4,687,824

比例（%）

98.8849

反对

票数

2,533,537

比例（%）

1.115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79,047,179

37,557,852

10,600,690

1,956,977

8,643,713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526

99.2071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15,640

15,64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474

0.7929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8

9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担保预
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未来三年（2024-2026 年度）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同意

票数

6,943,803

6,628,803

6,943,803

6,956,603

比例（%）

99.7752

95.2490

99.7752

99.9591

反对

票数

15,640

330,640

15,640

2,840

比例（%）

0.2248

4.7510

0.2248

0.0409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12、14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除议案8、12、14以外的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天任、李悦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4-022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北碚区京东方大道357号正川永成研发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

101,590,939

67.18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费世平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1,590,939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议案名称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85,776

6,985,776

6,985,77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5、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岳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

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76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9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1152 证券简称：天力锂能 公告编号：2024-045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14:30
2、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1618号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瑞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新乡天
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8,964,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908,907股的40.4967%。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48,927,5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120,908,907股的40.46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36,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908,907股的0.0303%。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6,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908,907股的0.0303%。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0,908,907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6,6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908,907股的0.0303%。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4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1％；

反对 20,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3143％；反对 20,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4.68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4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1％；

反对 20,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3143％；反对 20,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4.68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4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1％；

反对 20,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3143％；反对 20,0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4.68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48,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

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3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2344％；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1.765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48,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

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3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2344％；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1.765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会计

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 48,948,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

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3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2344％；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1.765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48,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
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3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2344％；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1.765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48,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88％；

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1,3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2344％；反对 1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1.765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48,958,6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8％；

反对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1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4.9862％；反对5,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0138％；弃权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张东晓、王廉洁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3日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新乡天力锂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指派律师列席公
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
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
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
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就题述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在公司提供文件、披露公告及其签
章、内容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文件副
本、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的前提下，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1、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已于2024年4月27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已于2024年4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等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届次、召集人、会议召
开时间、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法
等内容以公告形式通知了全体股东，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披露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实
际召开日期已达20日。

3、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2024年5月23日14：30在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新七街1618号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起止时间
为：2024年5月23日9：15至9：25以及9：30至11：30以及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的投票起止时间为：2024年5月23日9：15至15：00。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
召开方式与股东大会通知一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备《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以及

股东登记相关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8,92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664%。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下午交易收市时的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持有出席会议的
合法证明，其出席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以及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以及互联网投票平台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合计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6,63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该等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
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据此，参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并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1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8,964,1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967%。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

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通过现场以及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均具备出席
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

并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本次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修改的情形，亦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计票人、监票人共同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和监票，根据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4,1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591%；反对20,0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1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5.3143%；反对20,0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4.685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二）《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4,1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591%；反对20,0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1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5.3143%；反对20,0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4.685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三）《关于〈公司2023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4,1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591%；反对20,0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409%；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16,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5.3143%；反对20,0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4.685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四）《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8,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688%；反对15,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21,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2344%；反对1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1.76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五）《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8,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688%；反对15,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21,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2344%；反对1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1.76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六）《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8,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688%；反对15,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21,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2344%；反对1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1.76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8,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688%；反对15,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21,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2344%；反对1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1.76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八）《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48,8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688%；反对15,3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1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21,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58.2344%；反对1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41.765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0.0000%。

（九）《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48,964,133股，同意 48,958,633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99.9888%；反对5,5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112%；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投票情况为：同意31,1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4.9862%；反对5,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5.013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有的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负责人、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及转增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人民币 0.217 元（含税）调整为

0.21864元（含税），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4股。
● 本次调整原因：（1）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导致总股本将减少股份1,207,990股，上述限制性股票将于2024年5月27
日完成注销，公司的总股本将由298,168,303股减少至296,960,313股。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5）。（2）公司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1,029,680股。鉴于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
配的权利，公司实际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为295,930,633股。按照维持分配总额及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公
司对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股分配金额以及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数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一、调整前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7日、2024年4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7元（含税），拟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
股。截至《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披露日即2024年3月28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公司
总股本298,168,303股，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4,702,521.75元（含税），转增119,267,322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为417,435,625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
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及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
金额以及转增数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本次利润分配每股分配金额及转增股本总额调整原因
1、2024年5月2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鉴于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未达到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业绩考核条件，公司对首次授予
126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9名激励对象共134名（1名同时为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对象）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207,990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将于
2024年5月27日完成注销，公司的总股本将由298,168,303股减少至296,960,313股。

2、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累计1,029,680股。目前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鉴于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因此公司实际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总
数为295,930,633股。

三、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方案
鉴于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公司按照分配总额及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每股分配金额以及转增数量进行调整。确定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1864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4,702,273.6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调整后每股现金红
利的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五位所致）；本次转增数量为118,372,254股，转增后公司的
总股本增加至415,332,567股，即调整后情况如下：

1、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本总数=64,702,
521.75÷295,930,633≈0.21864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五位）

2、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本总数=0.21864×
295,930,633≈64,702,273.60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调整后转增股本总额=每股转增比例×最终参与分配的公司股本总数=0.4×295,930,
633=118,372,254股

综上所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1864元(含税)，利
润分配总额为64,702,273.60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
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五位所致)；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合计转增股
本118,372,254股，转增后总股本增加至415,332,567股，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无锡新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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